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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智能装船机作业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港口智能装船机作业的一般要求、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和应急处置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煤炭、矿石、散粮等散货码头智能装船机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05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操作规则

GB/T 28264 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GB/T 35016 连续搬运机械 装卸机械 安全规范

GB/T 39680 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评准则

JT/T 557 港口作业区域照明照度及测量方法

JT/T 1492 散货连续装船机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装船机 intelligent ship loader

集成智能控制技术和高精度传感技术，根据预设方案和实时工况自动调整装船策略，实现高效精确

装船作业的散货码头装卸机械。

3.2

集中控制室 central control room

对智能装船机进行集中监视、控制与调度的专用场所。

3.3

舱口操作人员 operator in cargo deck

在船舶舱口对智能装船机进行操作的码头工作人员。

3.4

自动化装船作业 automated ship loading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19B969F3EA858C55E06397BE0A0A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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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船机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按照预设流程自动完成装船作业的过程。

4 一般要求

4.1 作业环境

4.1.1 作业环境温度应为-25℃～+45℃，超出以上环境温度范围宜考虑选用适合环境的元器件或增加

必要的温度管控措施。

4.1.2 作业环境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95 %，可有凝露、盐雾。

4.1.3 作业环境风速不应大于 20 m/s。

4.1.4 作业现场的照明照度应符合 JT/T 557 的相关规定。

4.2 设备要求

4.2.1 智能装船机应满足 GB/T 35016 和 JT/T 1492 的相关要求。

4.2.2 应定期对金属结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润滑系统、操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感知系统、

定位系统、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通信系统、智能作业系统、安全防护系统及其他关键设备进行校准和

检测，确认其性能符合作业要求。

4.2.3 操控系统应满足 GB/T 4205 的相关要求。

4.2.4 视频监控系统应满足 GB/T 28264 的相关要求。

4.2.5 通信系统应满足 GB/T 39680 的相关要求。

4.3 管理要求

4.3.1 港口应建立与智能装船机相关的管理制度，制定详细的作业流程和应急预案。

4.3.2 港口应配备智能装船机管理、操作、巡检和维护等工作人员。

4.3.3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操作和安全应急培训，持证上岗，并定期参加复训。

4.3.4 操作人员应具备合格的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4.3.5 应定期对操作人员进行考核和评估。

4.3.6 应建立智能装船机操作日志制度，所有操作记录应可查询和追溯。

4.4 作业模式

4.4.1 作业模式分为自动、远程手动和现场手动三种。

4.4.2 宜优先采用自动作业模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采用其他作业模式。

4.4.3 远程手动模式宜在对智能装船机单个机构进行操作时使用。

4.4.4 现场手动模式仅在设备调试、测试或检修以及故障处理时使用。

5 作业前

5.1 环境检查

5.1.1 操作人员应通过气象平台或港口气象系统获取天气信息，确认是否满足作业要求。应通过风速

仪、摄像头等手段密切关注作业期间天气情况的变化。

5.1.2 作业区域内应无障碍物或其他安全隐患。

5.1.3 作业区域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5.1.4 作业区域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应急救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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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员

5.2.1 各相关岗位作业人员应确认到位，并已完成作业前的准备工作。

5.2.2 现场相关工作人员应穿戴符合安全要求的防护装备，包括安全帽、反光防护服、防滑防砸安全

鞋等。

5.3 设备检查

5.3.1 智能装船机应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确认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工作要求。

5.3.2 应检查确认智能装船机的夹轨器、伸缩机构、臂架、限位器、制动器、钢丝绳、防碰等各项装

置处于正常状态。

5.3.3 应检查确认智能装船机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无泄漏、短路等异常情况。

5.3.4 视频监控系统应处于正常状态。摄像头应视野清晰，无杂物覆盖和遮挡。

5.3.5 应检查确认雷达状态正常，数据有效，并确认定位系统正常，定位数据有效，定位编码器差值

合理。

5.3.6 应进行通信测试，并确认通信设备正常工作。

5.3.7 应检查确认集中控制室操作台上无杂物，自动控制系统操作界面正常，仪表和信号指示正常，

各急停装置均处于“松开”位置。

5.4 船舶检查

5.4.1 应检查确认舱口盖已完全打开并固定，舱内无积水和杂物。

5.4.2 应检查确认船舶的靠泊位置符合智能装船机作业要求，船舶系泊牢固。

5.5 联系与确认

5.5.1 接收到作业指令后，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与舱口操作人员进行联系，确认装载船舶和首装舱。

5.5.2 联系与确认应使用统一通信频道。

5.6 上电

5.6.1 应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开启低压电源。

5.6.2 电源电压应在额定范围内。

5.7 作业模式选择

5.7.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登录操作界面，选择并确认所使用的装船机和即将作业的泊位。

5.7.2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在操作界面上查看并选择作业模式，确认当前作业模式符合作业计划和

指令要求。

5.8 船舱定位

船舱定位工作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操作智能装船机高速行走至预定的船舱位置；

b）确认舱位与舱口的位置；

c）点击相关操作按钮以开始自动移舱工作；

d）对舱口进行二次标定，以画出电子围栏；

e）选择或输入作业计划、作业轮次和作业策略；

f）检查雷达和定位系统的数据是否与船舶的实际位置一致，如有偏差，应重新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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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复核舱位是否正确，并发送对舱完成指令。

6 作业中

6.1 检查与确认

应按以下步骤完成检查与确认工作：

a）确认船舶信息、舱口编号、货种、计划吨位等信息无误；

b）检查中控部门发送的各种流程数据；

c）核对船舶号、舱口号、货种情况；

d）向中控部门报告智能装船机已准备好、具备流程启动的条件，并发送准备好信号。

6.2 自动模式

6.2.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确认已收到“流程启动”指令，在操作界面选择“自动”方式，并点击

“自动启动”，以开始自动化装船作业。操作流程框架见附录 A，作业过程应注意以下事项：

a）与舱口操作人员保持通讯顺畅，并将智能装船机下一步的计划告知舱口操作人员；

b）实时查看系统显示的瞬时流量、电机温度、液压压力和料位曲线等内容，及时处理报警信息；

c）如遇紧急情况，按下急停按钮或执行系统暂停指令，待故障排除后方可重新启动；

d）装船过程应均衡布料；

e）系统判定当前作业舱达到预设装载量后自动停止给料，转入“移舱”程序。

6.2.2 舱口操作人员持续监视舱内料位及设备周边状况，发现异常立即告知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

6.3 远程手动模式

6.3.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在操作界面选择“远程手动”方式，以开始远程手动控制装船作业。作业

过程应注意以下事项：

a）使用操作台上的手柄和按钮分别控制行走、俯仰、伸缩、回转及给料皮带启停；

b）保持装船流量均匀，料堆最高点距舱口下沿应不小于 1 m；

c）手动调整落料点时，先降低皮带速度再移动臂架，防止撒料，同时避免臂架急停急启。

6.3.2 舱口操作人员应及时观察舱内情况，用标准口令指挥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调整臂架位置。

6.3.3 出现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的情况，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和舱口操作人员任意一方均应立即按下

急停按钮。

6.4 现场手动模式

6.4.1 现场司机应将智能装船机机侧“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本地”，并在司机室触摸屏进行确

认，以开始现场手动装船作业。作业过程应注意以下事项：

a）持续鸣响预警铃不少于 3 s，确认智能装船机周围无人员滞留后启动设备和机构；

b）现场司机依据舱口操作人员手势或对讲指令，依次完成行走、俯仰、伸缩及皮带启停动作；

c）装船时保持悬臂前端距舱口的距离，防止碰撞。

6.4.2 舱口操作人员负责舱内料位监视和手势指挥，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发出停止信号。

6.5 换舱作业

6.5.1 待该舱作业结束后，应进行停止装舱，并开始准备移舱工作。

6.5.2 移舱前，应向中控部门发送移舱信号。当收到中控部分发送的移舱指令后，方可移舱。



T/CIN 093—2025

5

6.5.3 移舱时，应保障移舱路径无障碍物，雷达和定位系统正常工作。

6.5.4 移舱完成后，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复核下一舱位和舱口的位置，发送对舱完成指令，并通过

通信系统向中控部门发送移舱完成确认信号并等待回执。

6.6 作业完成

应执行 6.1 至 6.4 中的操作，继续装船作业，直到完成全部装船作业任务。

7 作业后

7.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在接收到中控部门停机指令后执行停机操作。

7.2 停机时，应将悬臂收回（回转）俯仰抬升至规定位置，大机行走到指定位置，夹紧夹轨（轮）器，

并将各开关调整到关闭状态，设备恢复到初始状态。悬臂收回后应锁定俯仰机构。

7.3 所有作业完成后，应切断低压动力电源，清理智能装船机及周围环境，确认无杂物堆积。

7.4 应同步完成对整个作业过程的记录，包括作业前的设备检查、工作条件检查、操作流程、设备运

行参数、故障及处理记录等内容，以便后续分析和维护。

8 应急处置

8.1 恶劣天气

当风速超标或出现雷电、暴雨、雪等可能影响设备安全的天气时，应立即停止装船作业，将智能装

船机退回至锚固位置并锁定，切断非必要电源，待气象条件满足作业要求方可恢复作业。

8.2 粉尘浓度超标

当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迅速启动降尘装置，同时降低装船速度。降尘后粉尘浓度仍无法降至安全范

围内应立即停机，查明粉尘浓度过高的原因并进行处理，待粉尘浓度达标后方可恢复作业。

8.3 设备异常报警

当智能装船机发出一级（紧急）报警或安全防护系统触发时，系统应立即执行自动急停。操作人员

确认报警原因并排除故障，经授权人员签字确认后方可恢复作业。

8.4 人员误入警戒区

当检测到非工作人员进入设备运行警戒区域时，应自动触发声光报警并紧急停机。确认人员撤离后，

方可恢复作业。

8.5 船舶动态异常

当监测到船舶漂移量超过±0.3 m或缆绳角度异常、松弛或断裂时，应立即暂停作业并通知船方和中

控部门，待船舶重新系固并确认符合靠泊要求后方可恢复作业。

8.6 流量异常

当装船流量持续高于额定值15 %或发生堵料时，应降低给料速度或暂停流程，查明原因并排除故障

后方可恢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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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通信异常

当智能装船机通信异常，应停止作业并检查通信网络。通信恢复后应由集中控制室与现场双方共同

确认设备状态无异常，方可恢复作业，并重新执行6.1至6.4中的操作，继续装船作业，直到完成全部装

船作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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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港口智能装船机操作流程框架（自动模式）

港口智能装船机自动模式操作流程框架见图 A.1。

图A.1 港口智能装船机工作流程框架（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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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远程手动模式宜在对智能装船机单个机构进行操作时使用。
	4.4.4　现场手动模式仅在设备调试、测试或检修以及故障处理时使用。


	5　作业前
	5.1　环境检查
	5.1.1　操作人员应通过气象平台或港口气象系统获取天气信息，确认是否满足作业要求。应通过风速仪、摄像头等手段密
	5.1.2　作业区域内应无障碍物或其他安全隐患。
	5.1.3　作业区域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5.1.4　作业区域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应急救援设备。

	5.2　人员
	5.2.1　各相关岗位作业人员应确认到位，并已完成作业前的准备工作。
	5.2.2　现场相关工作人员应穿戴符合安全要求的防护装备，包括安全帽、反光防护服、防滑防砸安全鞋等。

	5.3　设备检查
	5.3.1　智能装船机应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确认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工作要求。
	5.3.2　应检查确认智能装船机的夹轨器、伸缩机构、臂架、限位器、制动器、钢丝绳、防碰等各项装置处于正常状态。
	5.3.3　应检查确认智能装船机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无泄漏、短路等异常情况。
	5.3.4　视频监控系统应处于正常状态。摄像头应视野清晰，无杂物覆盖和遮挡。
	5.3.5　应检查确认雷达状态正常，数据有效，并确认定位系统正常，定位数据有效，定位编码器差值合理。
	5.3.6　应进行通信测试，并确认通信设备正常工作。
	5.3.7　应检查确认集中控制室操作台上无杂物，自动控制系统操作界面正常，仪表和信号指示正常，各急停装置均处于“

	5.4　船舶检查
	5.4.1　应检查确认舱口盖已完全打开并固定，舱内无积水和杂物。
	5.4.2　应检查确认船舶的靠泊位置符合智能装船机作业要求，船舶系泊牢固。

	5.5　联系与确认
	5.5.1　接收到作业指令后，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与舱口操作人员进行联系，确认装载船舶和首装舱。
	5.5.2　联系与确认应使用统一通信频道。

	5.6　上电
	5.6.1　应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开启低压电源。
	5.6.2　电源电压应在额定范围内。

	5.7　作业模式选择
	5.7.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登录操作界面，选择并确认所使用的装船机和即将作业的泊位。
	5.7.2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在操作界面上查看并选择作业模式，确认当前作业模式符合作业计划和指令要求。

	5.8　船舱定位
	a）操作智能装船机高速行走至预定的船舱位置；
	b）确认舱位与舱口的位置；
	c）点击相关操作按钮以开始自动移舱工作；
	d）对舱口进行二次标定，以画出电子围栏；
	e）选择或输入作业计划、作业轮次和作业策略；
	f）检查雷达和定位系统的数据是否与船舶的实际位置一致，如有偏差，应重新标定；
	g）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复核舱位是否正确，并发送对舱完成指令。


	6　作业中 
	6.1　检查与确认
	a）确认船舶信息、舱口编号、货种、计划吨位等信息无误； 
	b）检查中控部门发送的各种流程数据；
	c）核对船舶号、舱口号、货种情况；
	d）向中控部门报告智能装船机已准备好、具备流程启动的条件，并发送准备好信号。

	6.2　自动模式
	6.2.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确认已收到“流程启动”指令，在操作界面选择“自动”方式，并点击“自动启动”，以开
	a）与舱口操作人员保持通讯顺畅，并将智能装船机下一步的计划告知舱口操作人员；
	b）实时查看系统显示的瞬时流量、电机温度、液压压力和料位曲线等内容，及时处理报警信息；
	c）如遇紧急情况，按下急停按钮或执行系统暂停指令，待故障排除后方可重新启动；
	d）装船过程应均衡布料；
	e）系统判定当前作业舱达到预设装载量后自动停止给料，转入“移舱”程序。
	6.2.2　舱口操作人员持续监视舱内料位及设备周边状况，发现异常立即告知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

	6.3　远程手动模式
	6.3.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在操作界面选择“远程手动”方式，以开始远程手动控制装船作业。作业过程应注意以下事
	a）使用操作台上的手柄和按钮分别控制行走、俯仰、伸缩、回转及给料皮带启停；
	b）保持装船流量均匀，料堆最高点距舱口下沿应不小于1 m；
	c）手动调整落料点时，先降低皮带速度再移动臂架，防止撒料，同时避免臂架急停急启。
	6.3.2　舱口操作人员应及时观察舱内情况，用标准口令指挥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调整臂架位置。
	6.3.3　出现危及人身或设备安全的情况，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和舱口操作人员任意一方均应立即按下急停按钮。

	6.4　现场手动模式
	6.4.1　现场司机应将智能装船机机侧“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本地”，并在司机室触摸屏进行确认，以开始现场手
	a）持续鸣响预警铃不少于3 s，确认智能装船机周围无人员滞留后启动设备和机构；
	b）现场司机依据舱口操作人员手势或对讲指令，依次完成行走、俯仰、伸缩及皮带启停动作；
	c）装船时保持悬臂前端距舱口的距离，防止碰撞。
	6.4.2　舱口操作人员负责舱内料位监视和手势指挥，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发出停止信号。

	6.5　换舱作业
	6.5.1　待该舱作业结束后，应进行停止装舱，并开始准备移舱工作。
	6.5.2　移舱前，应向中控部门发送移舱信号。当收到中控部分发送的移舱指令后，方可移舱。
	6.5.3　移舱时，应保障移舱路径无障碍物，雷达和定位系统正常工作。
	6.5.4　移舱完成后，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复核下一舱位和舱口的位置，发送对舱完成指令，并通过通信系统向中控部门

	6.6　作业完成
	应执行6.1至6.4中的操作，继续装船作业，直到完成全部装船作业任务。

	7　作业后
	7.1　集中控制室操作人员应在接收到中控部门停机指令后执行停机操作。
	7.2　停机时，应将悬臂收回（回转）俯仰抬升至规定位置，大机行走到指定位置，夹紧夹轨（轮）器，并将各开关调整
	7.3　所有作业完成后，应切断低压动力电源，清理智能装船机及周围环境，确认无杂物堆积。
	7.4　应同步完成对整个作业过程的记录，包括作业前的设备检查、工作条件检查、操作流程、设备运行参数、故障及处

	8　应急处置
	8.1　恶劣天气
	8.2　粉尘浓度超标
	8.3　设备异常报警
	8.4　人员误入警戒区
	8.5　船舶动态异常
	8.6　流量异常
	8.7　通信异常
	港口智能装船机自动模式操作流程框架见图A.1。


